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關於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佔用資金情況專項報告》，僅供參閱。該文件及其披露內容

乃根據中國法律法規及境內相關監管要求而編制及刊發。 

 

 

 

承董事會命 

趙大君 

主  席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人士： 

 

趙大君先生（執行董事） 

薛  燕女士（執行董事） 

沈  波先生（非執行董事） 

余曉陽女士（非執行董事） 

王宏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兆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培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曲亞楠女士（職工董事） 

 

中國·上海 

 

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僅供識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